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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勘确认书
我公司于     年     月     日对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出让方）                实物已进行并完成了现场尽职勘验工作，自愿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本项目资产信息不全面、错误或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出让方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并且未对标的物的相关材质、数量等进行任何承诺，我方对出让方处置的报废实物资产现场情况都已充分了解并作出独立判断，完全认可标的物资在型号、数量、质量以及部分废旧设备内附带有杂物、泥块等实际状况，自愿接受标的物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在竞价报价时已考虑了全部因素,我方无扣减重量或其他补偿要求，愿意承担可能存在的一切交易风险；认同且承诺在履行合同时，标的物资中如有涉及到出让方核心专利技术、商业秘密的关键设备和可再用于生产利旧的材料及配件，出让方可终止处置无偿收回，遇到出让方生产检修、安全检查、重要会议、节假日、天气原因等期间不能拖货作业时，我方承诺不得以此为由对已成交的中标价格等提出异议、不得要求任何补偿或拒绝履行合同；同时，我方对中标后进入现场拖货的作业人员、作业车辆、机械设备等必须具备的资质要求与申报流程也完全知悉，承诺严格按照出让方安排的时间进厂拖货，严格执行出让方厂内安全管理要求，合法合规对中标物资进行处置并自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成交后因作业人员、车辆设备的相关资质等不能达标而造成合同不能按期履行的违约责任，以及再加工拆解、装卸运输作业的环境和安全风险、市场价格变化风险等）。

意向受让方（踏勘方）：
                            （盖章）
                年     月    日
注：提交《现场踏勘确认承诺书》作为意向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价报名的先决条件，意向竞买人参加完现场踏勘后，须将原件交给出让方审核备案，未交者视为自动放弃参与本次标的竞价。
